厦门海关关于报关单证

领用、发放有关事项的通知
全关各单位、学会、协会、各报关单证使用单位：

为促进依法行政，切实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支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自2009年1 月1日起，在全国海关统一取消货物进出口证书(包含签证费)和所有海关单证收费。现结合厦门海关实际，就取消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后有关报关单证的领用、发放程序及其他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领取《厦门海关报关单证领用申请表》。

各报关单证使用单位要如实填写申请表中业务量的有关数据，根据企业的实际需求填写报关单证的申请领用数量，并经企业负责人签字确认加盖公章。
申请表发放部门：厦门海关机关服务中心。

地址：厦门海后路34号(旧海关大楼车库)。

电话：2152750。
二、审批《厦门海关报关单证领用申请表》。

申请表审批部门：厦门海关财务装备处税费科。

地址：厦门鹭江道269号(新海关大楼1107室)。

电话：2355570。
三、领取报关单证。

报关单位凭经审批的《厦门海关报关单证领用申请表》及单位介绍信到机关服务中心领取报关单证。
四、报关单证领用申请审批及发放报关单证时间。

为保证报关单证首次免费发放的顺利进行，满足企业进出口业务对单证的合理需求，2008年12月15-25日及2009年1月份每周的一、三为对外审批报关单证领用申请及发放时间；之后报关单证领用申请审批及发放时间为双数月份的15-25日。

五、各报关单证使用单位要采取有力措施，建立单证的使用登记制度，设置单证管理登记簿，对各种单证的领用、使用、损耗、结存等事项进行详细登记，加强和规范对报关单证的管理，防止出现单证浪费现象。海关将根据报关单位上年购买的报关单证数量为基础，综合考虑报关单位上年及今年同期的报关单预录入量确定核准领用的报关单数量。对于报关单证超出合理用量范围的单位，海关将不保证供应，由此产生的后果，各报关单位自负。
特此通知。

附件：厦门海关报关单证领用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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